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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 精進教學組 

「群組中心學校聯盟」一月份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 12月 3 0日 (星 期 二 )  1 4 0 0 ~ 1 8 0 0 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3樓多功能教室 

參、 主  席：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林Ｏ洲校長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Ｏ慈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陸、 長官致詞： 

柒、 例會主題暨專業分享：初任代理代課教師增能    

  講座: 臺北市明湖國中教學輔導教師 楊晶雲老師 

捌、 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檢核各群組工作圈網頁平台12月資料上傳情形統計(如下)，請尚未

完成群組學校盡快完成上傳。 

群組 會議記錄 會議照片 群組 會議記錄 會議照片 

第一群組 V V 第五群組   

第二群組 V V 第六群組 V V 

第三群組 V V 第七群組 V V 

第四群組 V V 第八群組 V V 

      

玖、 政策宣達： 

教育局黃Ｏ財課督： 

僅代表教育局中教科黃科長與長官，衷心感謝工作圈群組中心學校聯盟校長

與所有夥伴們的協助與支持，讓教育局的業務得以順利完成並持續推動。大

家共同為教育發展和孩子們的學習付出了努力與奉獻，並為第一線教師們提

供了最大的支持與協助。 

值此新年之際，特此致上最誠摯的祝福： 

新年快樂、校運昌隆、闔家平安 

祈願在大家同心協力下，未來一年教育工作能順利圓滿地完成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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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115學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作業暨本土語文課程說明會 

依劇本局於114年12月19日所函知（北市教中字第1143122135號），將於115

年1月6日（星期二）假麗山國中辦理「115學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作業說明會」

暨「本土語文課程說明會」。敬請各校教務主任及負責課程計畫備查業務之

組長準時出席。本次研習屬於調訓性質，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。 

二、 114學年度各群組市任務計畫及經費明細表 

感謝各群組中心學校對市任務計畫及經費預算表的協助，目前所有資料已全

數收齊。後續還請大家繼續協助辦理，感恩！ 

三、 關於國教署114學年度「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」經費辦理說明 

（一）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4年8月8日臺教國署

國字第1145503834號、114年12月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6001號及本局

114年9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11430997152號函續辦。 

（二） 國教署前以相關函文核定補助旨揭計畫114學年度第1學期經費，執行期程

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1月31日止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三） 國教署考量部分地方政府反映本案研習屬連續型計畫，執行內容具不可切

割性，爰將「114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

計畫」修正為「114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」，

並將執行期程調整為114學年度（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）。 

（四） 經費補助內容如下： 

1.國教署補助本市核定經費之55% 

（1）補助款分2期撥付，並統一於115年8月辦理核結。 

●第1期補助款（子目代號 RA4260）已由國教署撥付至本局，並由本局完

成撥付至各校。 

●第2期補助款將於115年度辦理，惟受《財政收支劃分法》調整影響，俟

相關規定確認後，本局再行向國教署辦理請撥。另國教署115年度預算

如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遭調整，將依審議結果協商或修正，並依《預

算法》第54條辦理。 

（2）各校請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之規定支

用經費，並於115年7月31日（星期五）前將核章之經費收支結算表（國

立學校及私立學校請附原始憑證），免備文逕送本局（國中送至中等教

育科；國小送至國小教育科）以辦理核結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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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局補助自籌款 45%（國中、國小） 

（1）自籌款分114年度及115年度2期撥付，並依年度辦理核銷。 

●114年度國中自籌款（子目代號 CB421L）由本局撥付；國小部分由國教

科另案辦理。經費執行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止，未使用完畢者須辦理

繳回，並於115年1月8日（星期四）前檢附核章之經費實際支用明細表，

免備文逕送本局（國中送中等教育科；國小送國小教育科），以辦理核

銷及後續第2期經費撥付事宜。 

●115年度自籌款俟預算通過後，再行撥付。 

四、 關於精進教學計畫經費辦理說明 

（一）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6131號函說明二，本

案將原核定之「114學年度第1學期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

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」修正為「114學年度直轄市縣（市）

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」，執行期程

調整為114學年度(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)。 

（二） 115年度經費如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遭刪減，將依審議結果調整或協商，

並依「預算法」第54條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 114學年度第1期經費先予核定50%所需經費（RA4349）。在款項尚未撥入

前，請各校先行暫付相關支出。請各校務必依計畫確實執行，再次感謝各

校的配合與支持！ 

五、 關於114學年度閱讀知識王競賽部分 

為營造校園優質閱讀氛圍，整合校內閱讀資源，並將閱讀融入課堂教學，引

導教師創新教學，鼓勵各校辦理校內「閱讀知識王競賽」初選活動，進一步

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與熱情，並推派代表參加本市國中學生「閱讀知識王競

賽」，本局已於114年10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1143106112號函文至各校，其

活動重要時程如下： 

（一） 報名日期：115年1月0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 

（二） 複賽日期：115年3月26日 (星期四）下午1時10分至4時 

（三） 決賽日期：115年4月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至5時 

（四） 複賽及決賽地點：興雅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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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114年度充實公立國民中學圖書館（室）圖書採購部分 

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補助本市辦理「114年度

充實公立國民中學圖書館（室）圖書採購」一案，本局已委請中山國中協助

執行並完成相關作業。本局於114年12月22日函文發送至各公立學校（北市

教中字第1143124080號），請各校依「移撥財產明細表」辦理財產移撥相關

事宜。感謝各校的協助與配合。謝謝！ 

拾、討論事項： 

提問事項(一)：1/20（二）為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，亦是本學期第二十一週，

1/21-23為因應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週（2/11-13）補行上課日： 

             (1)因應補行上課所生之課稅超鐘點費，應如何支應？【涉及114學

年度第一學期第21週及第二學期第1週】 

             (2)倘教師於2/1退休，代理教師聘任起聘日為115年2月1日，惟補

行上課3日非屬下學期代理教師聘期內，其鐘點費應如何支應？

是否需自下學期代理教師聘任之鐘點費中扣除？ 

提問群組學校:第六群組 

教育局回覆：本案擬請本局人事室協助釐清相關規定後，再行回覆。謝謝！ 

提問事項(二)：寒假將安排第二學期安排各領域共備及增能研習，有關115年度活

化教學教師專業成長計畫，預計何時可提出申請? 

提問群組學校:第八群組 

教育局回覆：感謝第八群組夥伴提問，有關115年度活化教學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是

否發放？發放方式？相關執行及經費規劃研擬討論中，敬請稍後，感

謝您。 

拾壹、臨時動議 

提問事項：教育局經費核結辦理方式是否能比照國教署以學年度方式辦理？ 

提問群組學校：第四群組 

教育局回覆：本案前已向國教署反映相關意見，後續國教署補助經費之辦理方式

亦已調整為以學年度為原則。惟因本局配合款已完成撥付，並經與

相關會計單位確認，本局補助之自籌款仍須依會計年度辦理，爰本

學年度尚無法配合調整，敬請見諒。未來辦理國教署相關補助計畫



5 

 

時，將審慎留意補助經費之辦理方式，並提前規劃相關因應措施。 

拾貳、前次會議討論事項 

      11月 4日 會 議 第 六 群 組 提 出 :  

   本學年度大屏汰換事宜，以利教學現場大屏損壞之因應處理策略擬定： 

      是否確認由局端統一採購汰換？期程為何？另，增班的教室大屏是否有經 

      費補足？集中式特教班教室都沒有大屏? 

教育局回覆： 

資教科回復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配合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本市「班班有智慧大螢幕」政策，於107至

112學年度完成國小3年級至高中3年級一般班級教室（一般班級教室含上開

年級「集中式」特教班、體育班、藝才班、資優班）設置智慧大螢幕，並每

年協助各校建置新學年額外增班需求所需智慧大螢幕。 

二、 資教科於114年賡續辦理統購案，建置國小2年級班級教室、分散式資源班、

一般班級增班、集中式特教班增班等教室智慧大螢幕，俾提升國小2年級至

高中3年級一般班級教室智慧大螢幕建置率至100%。綜上，資教科每年應已

補足各校增班需求臺數（計算方式：歷年補助數減現有一般班級數）。爰針

對部分學校反映集中式特教班及增班教室尚未設置智慧大螢幕一節，請學校

先行協助釐清設備不足之原因。 

三、 另有關統購案一般班級教室智慧大螢幕汰換，各校於智慧大螢幕保固期屆滿

後定期檢視其狀態，倘遇故障或不堪使用情形，可函報本局敘明其不堪使用

原因，經確認有汰換需求者，本局將補助智慧大螢幕汰換經費。 

特教科回復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有關集中式特教班大屏皆由資訊教育科併同其他班級辦理設置，依特教科提

供之增班班級數進行大屏統購。 

二、 分散式資源班由資教科補助設置，另本局於114年7月22日北市教特字第

11430825991號函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114年補助國中小分散式資源班（身障及資優類）每班至少1臺大尺寸觸控

螢幕﹔業由資教科協助招標採購，應於年底全數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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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倘現有臺數已符班級數數量者，暫不補助，其他需求另行配合相關計畫評

估。 

散會：18時00分 


